赵巷镇金葫芦小区雨污水管网养护采购项目招标方案
[bookmark: _GoBack]
一、立项依据
为进一步做好金葫芦小区雨污水设施运行，保障小区内防汛安全，计划对金葫芦小区雨污水管道及附属设施开展养护，具体文件依据如下：
1.《上海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排水管网维护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河长办〔2022〕14号）；
2.《关于加快推进排水管道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沪排管〔2022〕10号）；
[bookmark: _Hlk155176178]3.《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加快本市排水管道监测、修复和改造工作的意见》（沪水务〔2022〕128号）；
4.《关于印发<上海市“排水清管”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沪汛办〔2023〕32号）；
5.关于印发《青浦区“排水清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青汛部〔2023〕6号）；
6.《上海市排水管道设施养护维修定额》。
二、预算安排
1.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488.29万元，超过预算金额的（包括单项预算金额的）报价不予接受。
2.本项目采用“一招一”的模式。项目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业主单位与中标单位按照项目招投标结果签订合同。
	2026年金葫芦及水产新村管网设施量

	小区名称
	雨水管（小型管）（米）
	污水管（小型管）（米）
	污水支连管（接户管）（米）
	雨水井（含雨水口）（座）
	污水井（座）

	1区
	4816.78
	2970.25
	842
	490
	231

	2区
	4248.61
	3413.03
	632
	358
	338

	3区
	4248.61
	3413.03
	830
	358
	338

	4区
	6883.43
	6868.67
	1470
	702
	746

	5区
	3291.83
	3232.92
	968
	407
	346

	6区
	6332.04
	4610.91
	762
	459
	305

	7区
	7890.791
	5161.654
	1834
	1320
	564

	8区
	10128.56
	9114.57
	1632
	826
	955

	9区
	6332.04
	4610.91
	508
	459
	305

	10区
	3799.503
	2537.61
	826
	503
	257

	11区
	13762.841
	7807.575
	2456
	1742
	1065

	12区
	6956.196
	6776.272
	1444
	1071
	941

	13区
	3497.774
	2311.124
	580
	658
	347

	14区
	2426.249
	1930.931
	654
	322
	268

	15区
	5088.435
	5173.067
	742
	758
	687

	16区
	3518.274
	2371.526
	1504
	503
	538

	水产新村
	410.504
	2039.82
	1170
	287
	340

	总量
	93632.467
	74343.869
	18854
	11223
	8571


备注：本项目养护作业对象原则上已现有管道清单作为基础，养护周期内，存在统计漏项或业主单位另行接管新增加路段及相关设施（或减少设施），调整设施量由中标单位无条件接受养护作业。

[bookmark: _Toc473031578]（二）设施量
2026年赵巷镇金葫芦小区和水产新村内雨水管93.63公里，污水管74.34公里。污水支连管18.85公里；管径均＜600。雨水井（含雨水口）11223座。污水井8571座。排水口39个。小型地下雨水提升泵站2座，小型地下污水泵站1座。
（三）工作内容（每年）
	序号
	服务类型
	单位
	设施量
	工作量
	养护频次
	备注

	一
	管网养护

	1
	主管总长
	米
	167976.336

	
	1.1小型主管
	米
	167976.336
	391007.943
	每年4次
	

	
	1.2中型主管
	米
	-
	-
	-
	

	
	1.3大型主管
	米
	-
	-
	-
	

	2
	支连管
	米
	18854
	37708
	每年2次
	

	3
	雨水井
	座
	11223
	44892
	每年4次
	

	4
	污水井
	座
	8571
	25713
	每年3次
	

	5
	排放口
	处
	39
	39
	每年1次
	

	二
	小型泵站养护

	1
	地埋式泵站日常运行及维护
	座
	3
	6
	每年2次
	

	三
	防汛应急抢险
	
	
	
	
	

	1
	泵车及应急支援
	次
		服从全镇统一调度


备注：1、本项目养护作业对象原则上以划片明确的四至范围排水管道清单作为基础，具体养护路段、设施量以业主单位提供的为准。

1.管道设施养护防汛应急抢险（1）工作内容：
[bookmark: _Hlk155176609]①管道养护：雨水管道养护频次每季度不少于1次、且汛前应全面完成一次雨水管道养护疏通；污水管道养护频次每年不少于4次；接户管、支连管养护频次每年不少于2次；雨水井养护频次每年不少于4次；雨水口养护频次汛期每月至少2次，非汛期每月至少1次全覆盖清捞雨水口，排放口养护频次每年不少于1次。
②防汛应急抢险：包括防汛设备（含泵车）保养和应急支援。其中，防汛设备（含泵车）分别于汛前和汛后各完成至少1次保养；合同期内防汛应急支援任务应随叫随到。
2.支连管、积水点、检查井等应急维修以及网格、热线、井盖病害处置
按照工作要求做好网格、热线工单处置，根据业主单位工作实际，开展支连管、积水点、检查井等应急维修和井盖病害处置，具体应急维修和处置对象类型见下表：
	序号
	维修/处置内容
	单位

	1
	主管维修（应急）
	米

	2
	支连管维修
	米

	3
	检查井井框更换
	个

	4
	检查井盖更换（铸铁）
	个

	5
	检查井盖更换（钢纤维）
	个

	6
	雨水口井框更换
	个

	7
	雨水口盖板（钢纤维）
	个

	8
	雨水口雨箅维修（新型）
	个

	9
	雨水口雨箅维修（老式）
	个

	10
	截污挂篮篮子更换
	个

	11
	井体下沉维修
	套


三、相关要求
（一）单位要求
1.投标单位具有省级及以上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企业作业能力证明，具备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能力（管道壹类、CCTV类、排水泵站叁级及以上），管道中级工或中级下水道养护工10人及以上，具备防汛排水泵总排水流量达到1000m³/h以上，备有防汛特种车辆的专职驾驶员（提供B照及以上驾驶证）。
2.中标单位须安排专职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如发生应急突发事件，接业主单位通知后，中标单位项目负责人须在15分钟内响应并到现场，处置人员、车辆设备等须半小时内到达处置现场。
（二）设施设备要求
1.车辆要求：养护队伍在养护范围内至少保证冲水车（含抓泥车、吸泥车、联合式冲吸车等）2部及以上、绞车4部及以上、通沟污泥运输车（含卡车）2部及以上（其中1部必须是专用通沟污泥运输车），通沟污泥车根据管理必须加装卫星定位定位装置，可在线查询轨迹。（车辆必须为企业自有，提供行驶证或发票和购买合同）
2.检测设备要求：硫化氢测试仪2台及以上、CCTV检测仪1台及以上、窥无忧1台及以上，工作人员需具备相关作业资质。（提供发票或购买合同）
3.防汛设备要求：各种口径排水管道专用封堵气囊（非闭水试验使用的气囊）不少于20套，防汛沙袋不少于1000个，项目实施期间，所有设施设备须进行统一保管，未经业主单位同意，不得挪用，并服从全镇统一调配。
（三）养护巡查要求
1.管道养护机械化疏通率不得低于95%。
2.管道、支连管、检查井、雨水口等设施的保养率不得低于行业规定要求。
3.每月月底前，须报送上月养护完成情况和下月养护计划，所有材料均须书面盖章。
4.做好养护范围雨水设施巡视检查，管道、检查井外部、雨水口外部的巡视每周不少于1次，检查井内部和雨水口内部的检查半年不少于1次，可结合养护工作同步实施。如发现雨水设施缺损现象，应立即组织修复；如发现在建项目周边涉及市政雨水设施的，应督促其做好管线交底和管线保护，同时对于建设工地及周边应增加巡视频率，巡视内容和要求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执行；如发现违规排放行为应予以劝阻制止，取证后及时上报管理部门。
5.做好养护范围检查井和雨水口开井作业，频次不少于半年1次，所有开井均须留下照片，并按道路整理归档。
6.巡查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必须穿反光专用衣服，使用巡查专用车辆。
7.养护巡查人员实行上下班考勤制度，相关设备和信息化平台由中标单位自行提供，并将信息同步共享给业主单位。
8.有计划对养护范围内的无井深、无下游管、检查井掩埋缺失等管道问题通过专业检测设备进行视频记录、测绘并及时上报管理单位，消除管理盲区。
10.对辖区内管网设施巡视巡查，及时发现雨污混接、私自接管、水质异常、淤积严重、破坏设施等情况，应及时取证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上报，并配合业主单位对涉及排水用户进行督促整改。
（四）防汛抢险要求
1.按照排水行业和防汛应急预案要求，服从业主单位调度，调用防汛设施设备进行防汛排涝工作；中标单位自行编制完善防汛应急抢险预案，接受应急抢险指令后，15分钟内做出响应，投入抢险。
2.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制度，中标单位24小时值班制度；如遇积水，按照量放水要求安排养护人员进行量放水工作；发布防汛防台黄色预警及以上，中标单位相关负责人须至业主单位集中值班，协助开展抢险任务。
3.做好道路积水街面巡视、影像资料收集、信息统计报送工作；汛期，使用车辆进行巡查的，不另行计费。
4.参与业主组织的防汛应急演练（含车辆维修保养费、燃油费、通讯费等），并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保障。
5.防汛应急抢险等按实际发生金额结算，结算时必须提供发票等相关凭证；片区内防汛值班不另外计算防汛台班费用，街镇面上支援的，防汛台班费用须提供值班人员上下班考勤记录，以及防汛台班费发放到人的佐证材料，防汛台班费用不得高于定额标准和相关规定要求，否则不予结算。
（五）应急维修以及网格、热线、井盖病害处置要求
1.支连管、积水点、检查井等应急维修以及网格、热线、井盖病害处置内容须经业主单位同意后方可实施。
2.按照上海市水务（排水）热线工作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等相关要求，规范有序、快速有效处理雨水排水有关诉求，在接到排水报修、积水问题或巡视人员发现问题后，应按照处理时限要求完成处理并反馈结果。
3.发现井盖丢失、损坏和移位的，应在2小时内完成处置；排水井盖不平或松动，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遇特殊情况或极端天气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应先做好临时安全措施并上报情况，申请调整办理时限。中标单位须按照新的工作要求落实相关工作。
4.盖框差15-30毫米的，加装橡胶垫圈并用钢钉固定；盖框差大于30毫米的，更换井盖；存在路框差且大于5毫米的，更换为防沉降检查井，路面修复推荐采用柔性沥青；对于非标的病害井盖的，更换为防沉降检查井，路面修复推荐采用柔性沥青；存在井盖破损的，更换井盖；新建检查井盖框差应小于5毫米，井盖病害整治的工作量，不重复计入防沉降井盖改造。
（八）其他要求
[bookmark: _Hlk29199786]1.养护作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保障措施等应当按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转发《2020年上海市河道养护行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2020年上海市排水管道养护行业一线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水务〔2020〕1094号）执行。
2.配件充足入库，按需采购、储备、补充各型号进出水管、接头、防汛沙袋、防沉降雨水检查井和橡胶圈及相应配件，按照片区设施量1%的比例作为备品备件（相关费用原则上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如遇重大灾害天气一事一议，另行结算）。
五、资金拨付
合同签订后，养护款根据考核情况按每季度拨付20%，剩余20%由第三方财务监理出具审核意见后支付。

